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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專業服務單位執行服務說明 

一、服務對象 

依據長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辦理。 

二、服務類別 

(一) CA07—IADLs復能、ADLs復能照護 

(二) CA08--「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 

(三) CB01--營養照護 

(四) CB02--進食與吞嚥照護 

(五) CB03--困擾行為照護 

(六) 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七) CC01--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八)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三、服務內容 

(一) 評估個案狀況，並與個案及家屬討論專業服務之需求及期待，必要時轉介醫療處

置。 

(二) 依照顧管理專員(下稱照專)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下稱社整中心)擬定之目標，

具體化描述長期目標及擬定 2至 4星期可達到的短期目標，復能指導目標訂定除

須考量個案能力是否可達成，撰寫內容應需包含以下五大要素： 

1. 執行活動：如洗澡、穿衣、進食、用藥、處理疼痛/感染問題等 

2. 執行方式/環境：如環境調整或改造、輔具使用 

3. 協助程度：如獨立自主(他人監督)、部份協助、完全協助 

4. 時限性：如多久內達成 

5. 可測量性：如時間、頻率、強度。 

(三) 指導對象以個案及主要照顧者為主。 

(四) 每次提供服務後，應完成當次服務紀錄： 

1. 紙本紀錄表(如附件一) 

表單中「案號」請填寫照管中心給予之案號，「系統案號」則為系統流水號。 

2. 「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臺」系統(以下簡稱照管系統)服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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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時間/人員/機構單位 

(2) 復能目標達成情形：依實際情況點選下拉式選單。 

(3) 復能目標：填寫欲改善之日常生活活動內容及方式，並包含前述 5大要

素。 

(4) 指導對象：為有助於服務期限（次數）內達學習成效，爰接受指導或訓練

之主要照顧者以固定同一人（組）為原則。 

(5) 服務內容：追蹤前次情況、其他問題發現及原因分析、實際執行目標活動

之情境、個案表現(具體/量化)、成功/不成功之原因分析、後續具體建議

與措施。 

(6) 指導建議摘要：措施/訓練活動內容、注意事項、交代作業等。 

3. 執行業務應製作紀錄，並指定專人管理，妥善保存至少七年。但未成年人之紀

錄，至少應保存至其成年後七年。如有涉及醫事照護部分，應依醫事法令之規定

保存之，在照管系統登錄的服務相關資訊不得取代之。 

四、專業服務目標訂定流程 

照專及社整中心 專業服務單位 說明 

 

 

照專或 A 個管照會服務單位並

設定「專業服務目標管理」： 

• 照會期程：1-2個月 

• 照會組數：1組 

• 專業服務目標：說明個案及

家屬最希望改善或達成之

項目內容 

• 目標狀態：暫存 

 

 

 
 

專業服務人員確認服務執行期

限後，以「異動通報」方式回報

服務期程及組數給照專或A個管

進行系統設定。 

 
 照專或 A個管確定服務期程及

組數後，目標狀態應改為「啟

用」，專業服務目標不變更。 

 

 

專業服務單位完成組數或期程

後，請於「專業服務目標管

理」註記延案或結束服務之原

因及個案於服務介入後的表現

情形。 

五、服務提供及個案管理 

(一) 接獲派案或轉介之個案，應於派案或轉介後 3日內於照管系統回覆處理情形，若

可配合提供服務，請於派案後 7日內提供第一次服務，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無法於

7日內提供，應通報照管中心或社整中心。 

(二) 為確保個案服務品質，服務單位應與個案簽訂書面契約書一式二份，由服務提供

單位、補助對象各執一份，其契約書格式、內容，依衛生福利部公告規定辦理。 

  

第一次進入服務後評估個

案情況並回報執行期限 

進行系統組數及期程調整 

了解個案(家屬)的需求 

照會給專業服務單位 

持續提供服務 

完成服務後紀錄個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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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業服務係依個案潛能及意願設定之目標並以「密集式、短期訓練」之原則，同

一專業服務目標，不超過 12次（每週至多 1次為原則），並於 6個月內完成訓練. 

(四) 同時使用兩種專業之服務，並非僅能以 CB碼提供服務，若兩專業之復能目標一

致，則可在 CA碼的情況下有兩種專業進入服務，每週同樣以 1次服務為原則，同

一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服務日期需間隔 6日以上。 

(五) 根據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單位若除支付制度規定案家需部分負擔之金額外，另

收取車馬費、耗材費等費用，需先函報本局後始得收取。 

(六) 長照機構提供服務，應開給收據，並載明特約服務單位名稱、服務使用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失能等級、給付辦法附表四所定照顧組合名稱及該碼別服務費用總

價；其他細部資訊如代碼明細、次數、日期、單價、部分負擔及其他細項等，得

以附件列表呈現，參考格式如下：

 

(七) 依據長照專業服務手冊，每次提供服務均依個案、家屬及照顧者適合之形式，提

供指導資料。不限於紙本，可使用通訊軟體、照片或影片連結等方式，可供反覆

查閱。 

六、結案或延案 

專業服務計畫之擬訂，係由個案、家屬及服務團隊共同設定訓練目標及訓練期程，同一

目標不超過 6個月或 12次之訓練，應於第一次訪視時確認個案及照顧者了解專業服務訓

練內容、目標與結案條件。 

(一) 若有下列情形者，應予以結案： 

1. 同一訓練目標經過進行 1組介入後，仍未有明顯進步。 

2. 個案與照顧者無法配合指導訓練。 

3. 經評估後，個案已無意願或潛力等。 

4. 當達到個案與服務團隊共同設定之目標時，即可結案。 

(二) 倘建議延案，應就原服務先行檢討下列事項： 

1. 服務介入前後，目標之達成情形。 

2. 服務訓練執行內容及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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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定服務目標之可達成性。 

(三) 經服務單位評估個案情況後，建議延案之個案，請於倒數第 2次提供服務後逕向

照管中心提出延案申請，申請時同步送出紙本及系統申請資料，以利後續審查之

作業，延案申請流程詳如附件二。 

貳、 人員資格 

一、 專業服務人員資格，需檢附有以下資料： 

(一)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包含醫師(含中醫師)、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語言

治療師、護理人員、心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聽力師、社工人員等

醫事人員。 

(二) 長照服務人員證明。 

(三) 任一年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II)，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完成 110年 2月 25日公告之整合課程(Level III，以下稱 L3課程)證明，且該課

程須經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可單位認可。 

2. 曾於 110年或 111年任一年提供長照專業服務者，並有申報成功紀錄，且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1) 於長照照顧服務法(下稱長服法)施行前(106年 6月 3日以前)完成 L3課程，

且該課程係經各級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並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2) 於長服法施行後(106年 6月 3日起)完成 L3課程，該課程需經衛生福利部認

可之長照人員繼續教育積分認可單位認可。 

二、 新增之服務人員提供服務前，應於「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

統」登錄人員資料，並將上述人員資格證明資料電子檔提供予照管中心，以利人員資

格管理，登錄之長照服務單位以一處為限；另外，若非執業登記於服務提供單位者，

請依各縣市相關規定進行支援報備。 

 

參、 服務費用申報 

一、 服務提供單位應於服務提供次月 5日前完成照管系統登載服務內容，並於次月 10日前

將申報服務費用所需資料送至照管中心，遇假日順延至次一辦公日，需檢附以下資料: 

(一) 經服務單位用印之服務費用總表(一式兩份) 

(二) 服務費用項目清冊(橫向 A3) 

(三) A碼項目清冊(橫向 A3) 

(四) 服務紀錄表電子掃描檔(依服務費用項目清冊順序排列) 

以上文件(一)、(二)、(三)皆需用服務單位之大小章，全部資料齊全才算完成申報資料

繳交。 

二、 晚間服務（AA08）及例假日服務(AA09)之核定原則如下： 

(一) 獨居個案。 

(二) 照顧者年齡超過 75歲以上。 

(三) 照顧者本身為長照個案或身心障礙者。 

(四) 照顧者須同時照顧 1位以上被照顧者。 

(五) 家庭關係薄弱、照顧意願低落。 

(六) 其他經地方政府審視認有需要者。 

國定假日(含彈性放假或補假)如因配合服務單位或服務人員之排班需求，則不應核予。  

4



三、 核銷資料經本局審查有誤時，照管中心將以履約確認單通知服務單位，限期一天完成

補正，若通知二次皆未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致影響核銷審查時限，則退回當月系統核

銷申報資料，於次月再行申報。 

四、 經審查通過之服務費用案件，照管中心同樣以履約確認單予服務單位，服務單位確認

用印後即可開立領款收據（需黏貼單據總金額千分之四之印花稅票或加蓋印花稅總繳

章，採無條件捨去法），得給付款項。 

五、 補助費用超過兩萬元以上，本局將先代扣補助費用 10%之所得。款項核撥帳戶若非臺

灣銀行或郵局者，需另支付轉帳手續費。 

六、 依據特約契約書第十五條，本局對於已完成支付案件，得於二年內，以抽樣或其他方

式審查實際辦理作業情形，若發現服務單位申報資料有疑義時，本局將發文通知該單

位，經查確實不符申報規定者，將於後續辦理服務費用之核減。 

七、 若有任何照管系統操作相關問題，可先行參考系統首頁之公佈欄，或是可逕向系統公

司聯繫(加入 B單位線上操作客服 LINE群組、電洽系統廠商 02-7714-3955)。 

 

肆、 服務品質管理及輔導 

一、 為提升本市專業服務品質，本局訂定「基隆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品質查核機制」，每年

至少辦理一次查核。 

二、 針對以下項目，應訂有相關機制並落實之： 

(一) 實務工作手冊及表單，包括意外/異常事件處理流程、申訴流程、簽訂服務同意

書、載明收費標準並開立收據 

(二) 服務流程(含派案、服務執行、結案、延案等) 

(三) 服務品質監測及維護機制，包括系統服務紀錄登打之內部檢核機制。 

(四) 服務效率及內部檢核機制，包括服務時效監控機制。 

三、 為精進本市長照服務人員之復能概念，本局將不定期辦理專業服務人員教育訓練及服

務單位聯繫會議，各單位應配合派員出席，以提升本市服務品質。 

 

伍、 續約及退場機制 

一、 契約效期屆滿九十日前，照管中心承辦人得逕以書面辦理續約，若服務提供人員名冊

及相關作業流程有變更，應更新契約之內容： 

(一) 專業服務執行人員清冊 

(二) 醫事人員執業執照影本(認證證明文件不得逾有效期限) 

(三) 長照服務人員證明影本(認證證明文件不得逾有效期限) 

(四) 有效之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II)及整合課程(Level III)證明影本(符合前述

貳、人員資格規定) 

(五) 甲類輔具評估人員長照認證證明影本(若有甲類輔具評估人員，需提供) 

(六) 緊急狀況流程 

(七) 申訴事件流程 

(八) 服務紀錄表單空白範本。 

二、 違反計畫規定者，本局得限期令其改正，必要時得依據「基隆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契

約書」或「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法」之規定逕行記點或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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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基隆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品質查核機制」，若查核結果為不通過，本局將於 6個

月內安排複審，若複審仍有「完全不符合」者，將予以終止契約，並於一年內不得辦

理特約。 

四、 特約服務單位應將衛生福利部規定之長照特約標誌，懸掛或張貼於明顯處所，並提供

佐證照片備查，特約解除後應將其卸除，並於標誌處所告示。 

 

陸、 其他 

依據「基隆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契約書」及「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法」辦理，本須知如有未

盡事宜，應依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視實際情況修訂或補充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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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紀錄表 

*服務紀錄: 
 
 
 
 
 
 
 
 
 
 
 
 
 
 
 
 
 
 

*費用計算及後續服務提供說明: 

 

個案姓名  
案號  

身份證字號  
系統案號  

福利身分別 □長照低收入戶(自付 0%)□長照中低收入戶(自付 5%)□長照一般戶(自付 16%) 

服務單位  
人員

類別 

□護理人員 □物理治療人員 □職能治療人員 

□營養師   □語言治療師   □呼吸治療師  

□心理師 □社工人員 □醫師 □其他:        

照顧組合 

類別 

□CA07-IADLs復能、ADLs復能照護 (3次/組) 

□CA08-「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行」(4次/組) 

□CB01-營養照護(4次/組)          □CB02-進食與吞嚥照護(6次/組) 

□CB03-困擾行為照護(3次/組)      □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6次/組) 

□CC01-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劃 

  (輔具評估：1次/組；居家無障礙空間評估：2次/組)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4次/組) 

次

數 
服務日期 服務時間 服務人員 

個案或照顧者 

簽名/關係 

1   年   月    日 :    ~    : 
  

2   年   月    日 :    ~    : 
  

3   年   月    日 :    ~    : 
  

4   年   月    日 :    ~    :   

5   年   月    日 :    ~    : 
  

6   年   月    日 :    ~    :   

費用計算 

給(支)付價格        元/組合 

本次申報     個組合、補助費用           元 、自行負擔         元 

填表單位/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後續服務提

供說明 

□核定服務之組數及期限未滿，持續提供服務   □結案 

□建議延案:      周、     組 

說明：(請說明延案原因、內容、期及具體執行方式) 

 

 

 

 

 

 

服務人員：                        家屬簽名：  

附件四 

112.04修訂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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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延案申請流程 

流程 說明 

 

經服務人員服務至倒數第 2 次後評估有延案

之需求者，可由服務人員提出延案申請，但同

一專業服務目標延案以 1 次為限，且延案組

數不宜逾原定服務組數之二分之一。 

 1. 服務紀錄表單下方延案申請欄位謄寫延案

之原因、組數、時間、預期效益及具體執

行方式。 

2. 在照管系統點選延案申請，並在『延案原

因』欄位先敘明為初審或複審後再加註原

因。 

 

1. 照管中心確認申請資料之完整性並將資

料彙整後，以各專業分案予外聘委員審

查。 

2. 服務人員應確實填寫每次服務紀錄，以

利審查委員檢視個案是否有進步空間、

可達成目標，或照顧者尚須指導。 

 
1. 照專檢視審查委員之審核建議，若有疑義

將與審查委員再討論。 

2. 同意延案：照專於照管系統『專業服務目

標管理』功能進行審核同意。 

3. 不同意延案：照專於照管系統『專業服務

目標管理』功能進行審核退件。 

4. 延案審查建議之意見備註於審核內容。 

 B單位對於延案審核結果若有疑義，可針對

委員建議再次提出複審，提出延案複審以一

次為限。 

附件二 

紙本及系統申請資料 
同步送至照管中心 

審查委員依據照管系統之
服務紀錄內容進行審查 

倒數第 2次服務後 
服務人員評估有延案需求 

同意延案 不同意延案 

結束該目標服務 

由照管中心回覆服務單位 
由 B單位轉知服務使用者 

完成後結束
該目標服務 

 

8



 


